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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相关单位，广大市民及游客：
为加强唐岛湾公园生态环境保护、规范海上运动船艇运营及活动秩序，有效防范水上安全风险，保障广大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《青岛市海上旅游运动船艇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304号）《青岛市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实施方案》（青自然资规字〔2023〕127号）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规定，结合唐岛湾公园管理实际，现将规范唐岛湾公园海上运动船艇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适用范围
本通知适用范围为唐岛湾公园海域，具体范围以唐岛湾公园总体规划及海域范围为准。
二、船艇分类管理
本通知所称海上运动船艇，指用于休闲娱乐、体育赛事、专业训练等水上活动的各类船艇及水上运动装备。具体划分如下：
（一）许可类船艇
无动力帆船、皮划艇、桨板等非机动海上运动船艇；经审批同意用于正规赛事、专业训练的专用海上运动船艇；其他经审批适合开展的相关船艇。
（二）禁止类船艇
禁止各类水上摩托艇运营，含燃油、电动、高速助力式摩托艇及同类高速机动水上设施。
三、相关要求
（一）严格准入备案与人员管理。凡在唐岛湾公园内从事海上运动船艇经营的单位和个人，需依法办理营业执照、不动产权证等相关法定手续，到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办理信息登记手续；若船艇活动范围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，需取得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；海上运动船艇与其他航运船只存在航线交叉的，需进行通航安全论证，形成安全现状评价报告。船艇操作人员需具备国家认可的相应从业资质，持证上岗，严格遵守海上交通安全规则及生态保护要求，严禁违规操作、酒后驾驶、疲劳驾驶、超载航行，严禁在海域内倾倒垃圾、油污等污染物。
（二）规范船艇活动与经营行为。所有许可类船艇必须在指定区域、规定时段内开展活动，仅限每日日出后至日落前（具体以公园公示时段为准）运营，遇大风、大雾、暴雨、浪高超标等恶劣天气及气象预警时，一律停止所有船艇活动。严禁追逐飙艇、违规急转弯、随意停靠滩涂，杜绝扰乱公共秩序、影响生态环境的行为。经营主体需严格落实明码标价制度，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，严禁价格欺诈、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。
（三）压实安全与生态环保主体责任。各经营主体及船艇使用人全面落实水上安全与生态保护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安全管理、应急处置及生态环保相关制度预案，签订安全管理及生态保护责任书。唐岛湾公园管理机构、码头及浮动设施经营单位，需在管理区域显著位置设立安全警示标志，张贴海上安全须知和应急救援电话；经营主体需在船艇显著位置张贴安全警示标识、乘用须知和应急救援电话。需按规定配齐足额救生人员、救生设备、应急通讯、定位求救及环保设施，督促所有驾乘人员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；定期开展船艇安全检查与维护保养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；足额购买相关安全保险，做好应急处置全流程准备。
（四）强化联合监管与属地管理责任。唐岛湾公园管理机构牵头，联合新区教育体育、自然资源、海洋发展、综合行政执法、海事、市场监管、公安、应急管理等部门，开展常态化巡查监管与专项联合执法行动。对违反本通知规定的单位和个人，相关职能部门按职责权限，依法采取责令停止活动、限期整改、罚款、暂扣船艇、吊销经营资质等处罚措施；构成违法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按属地管理原则，各相关镇街负责辖区内管控范围海上运动船艇的日常排查、监督管理工作，配合开展联合执法与专项整治行动。
（五）畅通社会监管渠道。充分发挥社会监督、舆论监督作用，鼓励广大市民、游客积极参与水域共治。社会公众发现违规运营、非法航行、破坏生态、安全失管等问题，可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馈举报，相关部门将依法及时核查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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